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广东银行业 2020 年“普及金融知识万里行”集中宣传日

“依法理性维权”篇 (一) 

 

一、消费者依法理性维权： 

维权是公民维护自己合法权益的一个重要途径，但维权

活动不能任性，必须依法依规进行。 

在维权的过程中，要注意方式方法，时刻谨记法律红线

不可碰，从言语到行为，都不能超过法定限度。 

堵路堵门、打砸政府办公场所、打骂工作人员等，一来

起不到实质性作用，二来如果触犯了法律，还会带来牢狱之

灾。 

二、提升金融素养： 

金融消费者既要不断加强自身维权意识，勇于合理、合

法维权、又要有法律底线意识，做理性消费者，客观理性维

权，否则不仅不利于真正解决问题，而且如果因为自身行为

影响正常金融服务秩序，可能被追究相应法律责任。 

三、文明维权途径“四步走”： 

（一）与金融机构协商解决 

金融消费者与金融机构产生金融消费争议时，原则上应

当首先向金融机构投诉，该途径投诉成本最小、效率最高。 

如遇金融机构不予受理或在一定期限内未予受理、金融

消费者认为金融机构处理结果是不合理的，还可以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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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请求第三方机构调解 

如果当事双方未能自行协商和解的，可以请求第三方机

构组织调解，这样有利于纠纷的公正、合理解决。 

（三）根据仲裁协议申请仲裁 

经第三方调解未达成一致的，当事双方可以根据仲裁协

议申请仲裁。仲裁实行一裁终局，效率更高。 

（四）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

经第三方调解未达成一致，且未达成仲裁协议的，金融

消费者可以向法院提起诉讼。 

四、金融依法求偿权： 

在发生纠纷或争议时，消费者要明辨事件责任方，区分

是自身、银行还是第三方原因造成，在采取投诉、调解、仲

裁、诉讼等解决途径，依法理性维权，妥善化解矛盾纠纷！ 

 

资料来源：中国银行业协会 

 

 

 

 

 

 

 



3 
 

“依法理性维权”篇 (二) 

——债务维权需理性切勿恶意“反催收” 

 

不久前结束的全国两会上，《政府工作报告》明确提出

要求打击恶意逃废债。恶意“反催收”的老赖们将面临更为严

厉的惩治。 

在中国银行业协会开展“2020 年银行业金融知识万里行

活动”之际，信用卡业内人士提醒，持卡人要正确认识信用卡

债务，不侥幸尝试反催收等恶意“逃废债”行为来解决债务问

题。如果对债务状况有异议，应当采取正确手段理性维权。 

催收是为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 

信用卡业务快速增长，使得银行在贷后资产管理方面逐

渐开始精细化分类之路。相关人士表示，银行的催收前期主

要以电话、短信、邮件等方式提醒告知客户的债务情况。随

着客户逾期情况变化，银行会适当通过委外机构催收，着重

从双方权利义务告知、不良法律后果等方面展开沟通。针对

长期逾期，更进一层级的方式是司法催收，银行通过刑事报

案、民事仲裁或诉讼等手段进行催收。在法院判决后，欠债

人拒不履行债务即有可能成为“老赖”。 

金融专家介绍，被执行人具有履行能力但不履行法院判

决的义务，是典型的“逃废债”行为。大量的“逃废债”将扰乱金

融秩序，由此产生金融风险往往“牵一发而动全身”，因此惩戒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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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老赖”、打击“逃废债”，对于防范化解金融风险有重要作用。

央行、中国银保监会等监管部门也要求银行加强后端逾期催

收、严格把控银行风险。 

2918 年 12 月，最高法、最高检公布《修改〈关于办理

妨害信用卡管理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〉的

决定》。中央政法委官方公众号在评论中指出，“两高”对决定

的修改是要做到面对失信犯罪行为真正“疏而不漏”。千里之堤

溃于蚁穴，打击信用卡诈骗犯罪不是过于苛刻的小题大做。

在信用的重要性日益凸显的今天，这是必须坚决执行的战略。 

投诉催收行为最好找官方客服 

随着互金产品的兴起，不合规机构恣意扩张导致自身资

产恶化，引发催收行业乱象，轰炸欠款人通讯录、对第三方

强行施压、骚扰式上门等行为时有见诸报端。信用卡业内人

士表示，这些行为造成的影响，使公众对正常债权主张的催

收也有了刻板印象，一谈到催收则联想到暴力，投诉人一提

及“暴力催收”则倾向于符号化解读，怠于还原事情经过，对

正当的催收行动造成妨碍。其实，作为正规的持牌金融机构，

银行催收一直在强监管下开展。在银行内部还有消费者权益

保护部门，客户因特殊情况无法还款时，会帮助客户协调解

决问题。如果持卡人对催收行为有异议，可拨打客服热线反

馈。银行方面一旦查实，会对催收机构作出严肃处理。 

网络信贷迅猛发展导致大量共债问题，也滋生了 “老赖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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有组织反催收的土壤。在搜索引擎输入“反催收”，返回结果中

有大量的所谓反催收攻略和反催收联盟加入方式。甚至有反

催收团体对老赖提供代投诉服务，方式包含在贴吧、微博或

者投诉网站等平台大量发帖编造无法核实的事情，以期通过

聚集投诉客户向银行施压攫取个人权益。法律人士介绍，反

催收组织多为不具备合法营业资质的灰色组织，在法律诉讼

中由此类组织代理的案件都得不到诉讼支持。部分组织甚至

倒卖借款人信息，借款人想当然使用“反催收服务”，不仅达不

到目的，还会陷入其他陷阱。 

相关人士表示，反催收的一切套路就是要逼迫金融机构

让步，给欠款人减免费用或者宽限时间。但是套路最终都不

会取得任何效果，对于逾期时间过长又不是因为如突患重疾

或意外事故等特殊原因无法还款的欠款人，银行机构依然会

进行司法催收。 

 

资料来源：广东银行同业公会 


